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实践性法学教育讲义>>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实践性法学教育讲义>>

13位ISBN编号：9787302196907

10位ISBN编号：7302196907

出版时间：2009-5

出版时间：清华大学出版社

作者：陈建民

页数：54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实践性法学教育讲义>>

前言

很荣幸能为《实践性法学教育讲义——把课堂当作社会》一书作序。
我相信本书所囊括的训练具有一种潜能，这种潜能能够鼓励今天中国法学教育的改革和创新。
本书产生的基础是2007年夏季清华大学法学院和天普大学法学院共同主办的实践性教学方法圆桌会议
。
我的朋友，清华大学法学院的陈建民教授，和我本人，作为联合主席主持了该次会议。
强烈提倡实践性教育的五名美国法学教授在会议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们提出了实践性法学教育的训练
、教学和写作。
圆桌会议与大多数的会议不同，其特色在于教学方式和技巧的经验示范，比如使用录像、幻灯片和光
盘。
参加圆桌会议的是来自中国各地的法学教育工作者。
他们热情参与了所有的训练，并在最后一天创造出了用于他们自己课堂的实践性训练。
本书正是来源于他们热情而富有创造性的努力。
王晨光院长的序言关注到许多我们在美国也在努力奋斗的问题。
怎样才能达到理论和实践之间适当的平衡？
在法学教授本身并非法律从业者的情况下怎么传授法学实践经验？
并且，法学院到底应该侧重于关注理论、规范和政策问题，还是更为实际的应用？
 在美国，与在中国一样，我们将继续努力奋斗，以达到法学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适当平衡。
由卡内基基金会最近发布了一份关于教学进步的报告，题目是“培养律师：为法律职业做准备”，其
中称：为法律职业做准备，要求法学院“调整法学理论需求和实践需要之间的关系，以便公正的认识
两者的重要程度，同时回应法律工作者责任和道德的要求。
法学院面对着越来越迫切的需求来建立一座桥梁以缩短理论学习和实践知识之间的差距，同时还需要
更强有力的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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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7年7月，美国天普大学法学院的教授邀请美国5所院校的著名教授对中国25所大学的教师进行了系
统的培训，培训内容具体细致地涉及教学计划、教学素材和教学方法的应用，使被培训的教师对实践
性教学方法（诊所教学方法可以被应用于教授理论和具有实践意义的法学课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本书即是参加培训的教师撰写的诊所式教学方法（也可称实践性教学方法）应用于诊所教育课程以外
的法学课程的教案、讲义汇编。
本书汇集的法理、民法、婚姻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仲裁法、犯罪学、民事诉讼法等学科的教学法
、教案或者典型教学片段，为法学教育教学方法的改革提供了一种模式和方法，是探索法学教育方法
改革的具体应用的体现。
    本书的特点并不是重在介绍具体法学课程的内容，而是重点展示教学活动的组织和实践性教学方法
的应用，重点展示引导学生如何用实践的方法学习法律，教师如何用实践的方法教授法律，从这个意
义上讲，学生和教师都是这本书的阅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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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教学实施1．设计相关素材并选择两名学生做好准备。
设计案例情景：老李（原告）：法官，我哥哥李老二，今年3月份去世了。
他是个无儿无女的孤老，早些年他收养过小李也就是被告，但是后来两个人关系一直不好，就解除了
与被告的收养关系。
他年纪大了以后，身体一直都不太好。
去年12月份，他因病住院要动手术，就立了一份遗嘱，上面居然写了一份“身后财产分配单”，将自
己的房产、股票、储蓄等近百万元财产都留给了和他已断绝父子关系的被告。
“财产分配单”还特别注明：“弟弟李某无权享受以上任何一项本人财产”。
“财产分配单”是用电脑打印的，可是我哥哥生前根本不会操作电脑，由此可以断定这份“财产分配
单”是由他人打印而成，是代书遗嘱，而这份代书遗嘱没有法律规定的代书人及见证人的签名，因此
属于无效遗嘱，请法官判决遗产应该由我继承。
小李（被告）：法官，我原来的养父是和我关系不好，可是我们毕竟还是有父子之情的。
遗嘱上有我养父亲笔的签名和日期，我养父是个有文化的人，识文断字，电脑打印也是书写方式，他
想把遗产留给我，怎么能说是无效呢。
2．由准备好角色扮演的学生表演上述设计的情景。
3．教师引导学生关注的相关法律规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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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实践性法学教育讲义:把课堂当作社会》为清华大学法学系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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